甬巾协〔2009〕10号

关于开展2009年度宁波市级巾帼示范社区

创建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各园区妇工委：
为进一步发挥妇女在构建和谐社区中的作用，因地制宜地探索“巾帼示范社区”创建活动的有效载体和模式，市“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决定，通过申报——检查——考核——认定——表彰的方法，认定2009年度宁波市级“巾帼示范社区”。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甬巾协〔2007〕2号文件精神，根据各地制定的“巾帼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深入社区开展调研，在妇女工作基础较好的社区进行创建。

2、对照“巾帼示范社区”创建标准，把条件成熟的社区确定为宁波市级“巾帼示范社区”创建申报单位。

3、请各地于12月30日前完成宁波市级“巾帼示范社区”创建单位申报工作（申报表见附件１）。

4、2010年3月之前，市“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将对各地申报的“巾帼示范社区”进行检查考核和验收。
5、市级“巾帼示范社区”有资格参加下一年度省级“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

联 系 人：谢岳兰    

联系电话：87186027  

传  　真：87186030  87186010

电子邮箱：nbfulian123@126.com

附件：1、宁波市级“巾帼示范社区”创建单位申报表

2、宁波市级“巾帼示范社区”创建单位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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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宁波市级“巾帼示范社区”创建单位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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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宁波市“巾帼示范社区”创建单位考核表

	项目
	考评内容及评分标准
	分值
	考评
方法
	自评
得分
	考评
得分

	创建工
作有力
	１、组织机构健全，建立创建领导小组，并有一名社区负责人分管巾帼示范社区创建工作。（2分）
２、领导重视，把社区妇女工作纳入文明社区创建规划和街道(镇)党建工作计划，统一部署和考核。（2分）

3、创建巾帼示范社区工作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要求、有措施。（2分）

4、与社区内各成员单位建有各种形式的共建组织,形成创建工作合力。（3分）

5、落实目标责任制，形成有效的创建投入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3分）
	12分
	听汇报看台账
资料
	
	

	组织网
络健全
	6、社区成立妇联组织，其负责人由社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或主任（副主任）女性领导兼任。（2分）
7、建立妇联执委、妇女代表联系制度，定期开展活动,作用发挥好。（3分）

8、妇女工作制度健全，工作开展正常。（3分）


	8分
	听汇报看台账
问卷调查
	
	

	文体活
动丰富
	9、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指导、动员、帮助社区妇女参加体育活动。（2分）

13、社区“和谐文明家庭”创建率达60%以上，有档案资料。（3分）

14、有妇女儿童活动载体和阵地。（2分）

15、积极开展家庭文化、楼道文化、广场文化等宣传活动，建设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3分）
	10分
	听汇报看台账
及现场
	
	

	维权工作良好
	15、建立社区妇女维权站。（2分）

16、组织社区妇女开展“平安家庭”、“无毒家庭”创建活动，有稳定的妇女维权志愿者队伍和定期服务制度。（2分）

17、社区妇联要配合有关部门，及时做好一般婚姻家庭、邻里矛盾等调处工作，调处率达95%以上。（3分）
18、“平安家庭”户达80%以上。（3分）
	10分
	听汇报

看台账

及现场
	
	

	妇女教

育落实
	19、妇女参加培训教育纳入社区居民教育体系，教育制度落实。（2分）

20、有一支执教工作志愿者队伍，每年开设4次以上妇女专项课程，有妇女学习档案；（4分）

21、建立健全社区家长学校，有教学计划和经费。依托家教阵地，开办家教讲座、咨询等活动，每季度活动不少于一次。（4分）

22、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教育网络，有效地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2分）

23、所有适龄儿童享有接受义务教育权力，无辍学。（2分）

24、流动人口妇女儿童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2分）
	16分
	听汇报
看台账
及现场
	
	

	服务工
作完善
	14、建立社区妇女就业服务站，为下岗女工再就业提供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2分）

15、对下岗失业妇女符合就业条件、本人愿意就业的就业率达90%以上。（2分）有下岗失业妇女、再就业情况台帐。（2分）
16、兴办“妇”字号社区服务实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家政、护理、钟点工等便民利民服务。（3分）

17、有效利用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内各单位特别是“巾帼文明岗”，开展社区服务项目的承接活动（4分）。有台帐记录。（2分）

社区内“巾帼文明岗”为社区妇女儿童办实事、好事3次以上。（3分）有台帐记录。（2分）

18、有不少于30人的巾帼志愿者队伍，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活动，每年组织大型活动3次以上。（3分）活动有制度、有健全的档案。（2分）


	25分
	听汇报
看台账

及现场
	
	

	环境整
洁优美
	19、社区管理有序，车辆停放整齐。（2分）
20、社区单位内外环境整洁优美，卫生制度落实。（3分）


	5分
	看现场
	
	

	创建氛围浓
	21、巾帼示范社区创建氛围浓厚，有多媒体等相关汇报材料，创建目标和承诺上墙，公布监督电话。（5分）


	5分
	看现场

听汇报
	
	

	政府和群众满意度高


	22、群众对社区妇女工作的满意度大于80%。（3分）

23、社区内“巾帼文明岗”有积极配合党政中心工作的举措。（3分）

24、有在市级及以上新闻媒介上的相应宣传报道。（3分）


	9分
	看材料

听反应
	
	

	创新意识强

（附加分）


	25、工作有特色，成效明显。（5分）
	5分
	看材料听汇报
	
	


注：总分为105分，分数达80分为合格，分数大于80分为优秀。

主题词：巾帼示范社区△  申报  通知
抄送：浙江省妇联，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市级机关各口妇委会，各县（市）区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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